	附件2

	陆丰市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职位信息表

	招聘单位
	招聘岗位
	招聘    人数
	招聘    对象
	招聘条件
	使用编制类别
	备注

	
	
	
	
	年龄
	学历
	专 业
	学  位
	其它条件
	
	

	陆丰市技工学校
	实习指导教师A
	1
	应(往)届毕业生
	35周岁以下
	全日制专科或以上
	机电一体化、电气自动化
	
	具备维修电工技师职业资格或以上
	财政核拨
	

	
	实习指导教师B
	1
	应(往)届毕业生
	35周岁以下
	全日制专科或以上
	汽车运用与维修、汽车营销与维修
	
	具备相应高级技能职业资格或以上
	财政核拨
	

	
	实习指导教师C
	1
	应(往)届毕业生
	35周岁以下
	全日制专科或以上
	模具设计与制造、数控技术
	
	具备相应高级技能职业资格或以上
	财政核拨
	

	
	实习指导教师D
	1
	应(往)届毕业生
	35周岁以下
	全日制专科或以上
	电子商务与财务管理
	
	具备相应高级技能职业资格或以上
	财政核拨
	

	
	理论教师A
	2
	应(往)届毕业生
	35周岁以下
	全日制本科或以上
	工商管理、会计
	学士
	
	财政核拨
	

	
	理论教师B
	1
	应(往)届毕业生
	35周岁以下
	全日制本科或以上
	汽车维修工程、车辆工程
	学士
	
	财政核拨
	

	        说明：1、招聘对象分为应（往)届毕业生。

	              2、应届毕业生指2014年普通全日制高等院校毕业生（含2012、2013、年已签订暂缓就业协议的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）。

	              3、港澳学习、国外留学归来人员报考者，报名时毕业不超过1年的视为应届毕业生，超过1年视为往届毕业生。


